
  自 2017 年 1 月起， 杨某入职

某物业公司担任保洁员。 2022 年 5

月， 因父亲病重向物业公司申请回

家探望； 6 月 20 日杨某父亲病故，

并于 22 日进行火化、 25 日办理葬

礼、 26 日下葬。 而在办理丧事期

间， 杨某原工作项目点被撤， 物业

公司通知杨某调整工作地点， 但杨

某以路程太远为由予以拒绝。 6 月

28 日， 物业公司向杨某发出 《返

岗通知书》， 要求杨某立即返岗工

作。 次日， 杨某回复物业公司称，

依照当地风俗， 还需要一些时间来

处理后事， 处理好后就立刻返岗。

6 月 30 日， 物业公司以杨某连续

旷工，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 解

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 杨某不服，

诉至普陀区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审理中， 杨某老家的村委会向

法院出具 《证明》， 载明杨某父亲

下葬后， 由于乡间习俗， 作为子女

必须处理老人死亡后的事项， 全部

事宜处理完需 10 日时间， 因此向

公司申请办理相关事宜。

法院审理认为， 劳动关系具有

继续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劳动合同

履行期间，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

所需对其员工进行调整是用工管理

权和自主权的体现， 员工应当尊重

企业的合理调动， 但用人单位行使

管理权时， 也应遵循合理、 限度和

善良的原则。

该案中， 物业公司因杨某原服

务的项目点协议期满， 在不改变杨

某工作内容及劳动待遇的前提下，

通知杨某调至新的项目地点工作，

具有合理性， 并非滥用用工权力刻

意为难劳动者。 上述工作地点的调

整， 虽对杨某通勤产生一定压力，

但新的工作场所仍系位于公共交通

可达之处， 具备通行条件， 且通行

时间较原出行时间也未有过分增

加， 并未对杨某造成严重负担， 同

时物业公司也承诺可以为杨某安排

住宿或提供交通津贴。 因此， 物业

公司的上述工作地点调整并未超过

合理限度， 杨某应当服从安排。

但杨某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工

作调动《通知函》 时， 正在云南老

家为父处理丧事， 嗣后经物业公司

的工作人员与杨某进行联系， 杨某

表示需待父亲下葬后 13 天才能返

沪， 且根据当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

《证明》 记载， 杨某的上述告假的

理由和时间符合所在地的乡间习

俗。 因此， 物业公司对此应当以宽

容心、 同理心加以对待， 给予充分的

理解和宽容， 这也符合中华民族人伦

道德和善良风俗。 但该案中， 物业公

司在明知杨某无法返岗， 仍需请假处

理后续丧殡事宜的情况下， 却以杨某

旷工、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解除

双方劳动合同， 显属不当， 也不符合

社会伦理， 构成违法解除。 因此， 物

业公司应当支付杨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5 万余元。 宣判后， 双方

均未上诉。

劳动者在申请丧假时， 根据法律

的相关规定， 需要提交亲属的死亡医

学证明、 火化证明、 注销户口证明，

并与用人单位积极协商申请丧假或延

长丧假时间。

如因丧假引发劳动争议的， 劳动

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拥有经营自主权和用工

管理权， 对员工的工作岗位、 工作内

容、 工资标准等可进行合理调整， 但

在实际管理中不能只强调制度的刚

性， 更不能滥用 “用工自主权”， 应

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在行使用工自

主权时充分重视职工的正当权益； 在

职工生活或事业上遭遇困难时， 应给

予理解与包容， 尊重传统习俗， 以同

理心加以对待， 而非机械性管理。

用人单位作为社会成员， 应当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 在企业内形成尊

重、 保护员工权益的良好风气，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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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录影笔”“无痕眼镜”……当你发现这些外观普通、

实际却暗藏玄机的“工具”出现在网上，当你发现这些类

似特工谍战“专用道具”轻易就能买到时，你会怎么选

择？ 要注意，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因为贩卖这些

“神器”的店家本身就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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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借朋友身份证开店

2023 年 10 月下旬， 贺某刷短

视频时萌生了开网店的想法， 较之

服装日化等常规商品， 他觉得“销

售窃听专用设备” 有极大商机。 通

过朋友介绍， 贺某认识了从事此行

业的周某， 商量好从其处“进货”，

对方还教他怎样运营网店、 如何刷

单等。

贺某知道未经许可、 擅自销售

此类设备属于违法行为， 他不想自

己冒险， 便决定“穿马甲” ———借

他人身份注册， 自己实质运营。 贺

某觉得， 这样即便“东窗事发”，

警察也查不到自己这里。 打好如意

算盘， 他编造理由借来朋友的实名

制认证手机号及身份信息， 注册网

店后开始经营。

贺某从周某在售的货物里选择

了 4 种伪装产品， 在自己的网店上

传链接， 并命名为“录影笔” “无

痕眼镜” “钥匙” “多功能充电

包” 等， 从而规避关键词审查。 这

些器材的外观与普通的钢笔、 充电

宝、 车钥匙、 眼镜没什么区别， 但

带有隐蔽的摄像或录音功能， 使用

者可以悄无声息地拍摄或录音。

以为能“神隐”

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获

贺某开店采取“三不” 原则，

不生产、 不仓储、 不售后———店铺

有订单时， 他以每个设备 300 元左

右的进价从周某处采购， 订单直接

由周某发货， 至于售后退单的地址

留的也是代收点， 并非他的实际地

址。

贺某以为自己既能“神隐” 又

能赚钱， 殊不知他的违法行径早已

被公安机关盯上。 2023 年 12 月 5

日， 民警在外省市将犯罪嫌疑人贺

某抓获归案。

经查，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

犯罪嫌疑人贺某利用朋友的身份注

册网店， 在明知所售物品为非法窃

听窃照专用器材的情况下， 通过该

网店接单， 倒卖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11 台。

公关机关通过调取证据， 从贺

某售卖的器材中， 抽取外观为充电

宝的高清录音录像设备送检， 这些

器材外观上没有明显标识标明其录

音录像功能， 只有开启录音录像时

设备内部会有灯光提示， 器材内部

装有小型存储卡， 可用电脑导出录

制内容。 经鉴定， 送检器材为窃

听、 窃照专用器材。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

嫌疑人贺某为牟取利益， 未经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非法销售窃

听、 窃照专用器材， 获利数千元，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近日， 奉贤区检察院已以涉嫌

非法销售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依

法对贺某提起公诉。

此外， 贺某的上家周某也已因

非法销售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被

判处相应刑罚。

检察官提醒， 我国 《刑法》 规

定， 非法生产、 销售专用间谍器材

或者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 除权利人明确同

意外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

入、 窥视、 拍摄他人的住宅、 宾馆

房间等私密空间； 拍摄、 录制、 公

开 、 窥视 、 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

等。

此类行为构成民事侵权， 可能

要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礼

道歉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偷拍、 窃听不仅侵犯公民个人

隐私权， 更有可能泄露国家秘密，

从而危害国家安全。

广大群众无论以何种方式得到

窃听、 窃照器材， 切勿非法使用，

应及时销毁或移送公安机关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 有违法生产、 销售

专用间谍器材、 窃听、 窃照专用设

备线索的 ，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报。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朱慧琴

公司职员杨某因父亲病

故向公司申请丧假， 多日后

公司要求杨某返岗， 杨某表

示， 按照当地丧葬习俗， 还

需要两周时间处理后续丧殡

事宜， 并请当地村委会开具

了证明。 然而， 公司仍以杨

某连续旷工为由， 解除双方

的劳动关系。 于是， 杨某将

公司诉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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